
第⼀章


1. 我國現⾏碳費制度：


(1) ⼀般費率為新臺幣300元/公噸⼆氧化碳當量。


(2)徵收對象為年排放量合計值達2.5萬公噸⼆氧化碳當量以上之電⼒、燃氣供應業及製造

業。


(3)收費排放量＝(年排放量-K值)×排放量調整係數值，其中K值為2.5萬公噸⼆氧化碳當

量。


(4)針對收費排放量提供過度配套機制，會參酌排放量調整係數進⾏調整。


(5)企業若符合特定條件時，可扣除部分收費排放量，可⽤國內取得的減量額度申請扣除

最多10%的收費排放量。


2. 保險業資⾦欲投入ESG永續標的，可透過直接投資、私募股權基⾦、擔任聯貸參加⾏等

管道；保險業資⾦投入公共投資範圍擴⼤納入促參公共建設，包括勞⼯福利設施、綠能

設施、資源循環再利⽤設施、衛⽣福利設施；為⿎勵保險業資⾦運⽤更重視ESG⾯向，

投資範圍除既有五加⼆新創重點產業、六⼤核⼼戰略產業以外，另新增ESG永續標的。


3. 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


(1) ESG永續標的，為主要經濟活動符合「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所定永續認定條

件之企業。


(2)「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第⼆版所列舉之六⼤環境⽬的：氣候變遷減緩、氣候

變遷調適、⽔及海洋資源之永續利⽤及保護、轉型⾄循環經濟、污染預防與控制、⽣

物多樣性保育及復育。


(3)第⼆版所稱之經濟活動，分為「⼀般經濟活動」、「⽀持型經濟活動」兩類，「⼀般

經濟活動」涵蓋5產業別，包括製造業、營建與不動產業、運輸與倉儲業、廢棄物清理

及資源回收業、農林業，共計29項，「⽀持型經濟活動」可直接視為對六⼤環境⽬的

之⼀具有實質貢獻，包括氫能應⽤、智慧電網系統、⾃然碳匯、新興⽔源開發、儲

能、氣候變遷調適⼯程、⽣態保護系統等，共計14項。


(4)本指引⽬前未涵蓋國內所有產業及經濟活動，並非所有產業及經濟活動皆適⽤本指引

之認定⽅法。


(5)只有針對個別「⼀般經濟活動」訂定明確且具可比較性的技術篩選標準。


(6)本指引判斷經濟活動之永續程度，可分為「符合」、「轉型中」、「不符合」、「不

適⽤」共4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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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指引針對⾦融業之「放款」、「投資」、「資產管理」、「產物承保」，分別訂定

永續占比計算⽅式。永續占比計算⽅式包括「適⽤比率」、「符合比率」、「符合/適

⽤比率」。


(8)若不適⽤本指引，或不符合永續經濟活動認定條件，不代表企業不符合永續，亦不代

表該企業會無法獲得資⾦挹注。


4. 轉型計畫建議涵蓋事項及轉型授信參考指南：


(1) 轉型計畫可說明企業營運主要經濟活動，是否適⽤「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

並判斷是否符合指引所訂條件。


(2)轉型計畫可給予資⾦提供者或機構參考及減省企業與利害關係⼈之溝通成本。


(3)轉型計畫假設為企業制定轉型計畫時，所使⽤之關鍵假設及參考數據，亦屬建議涵蓋

事項範疇。


(4)「轉型授信參考指南」聚焦⾦融授信業務，旨在建立⾦融機構與轉型主體間可交流轉

型規劃相關資訊的管道，以及協助⾦融機構判斷轉型主體提出轉型計畫之可⾏性與可

信度，進⽽透過⾦融市場影響⼒，促進企業積極參與永續與淨零轉型。


(5)「轉型主體」指「為規劃達成淨零及永續發展⽬標，已制定轉型計畫之企業」。


(6)「轉型計畫」指「企業依轉型計畫建議涵蓋事項所撰寫之⽂件」。


(7)轉型授信為轉型主體向⾦融機構申請授信時，應檢附其轉型計畫作為授信審核資料。


(8)轉型計畫審核流程⾄少包含盡職調查與計畫審核、執⾏進度追蹤、貸後管理。


(9)若資⾦⽤途包括與轉型計畫無關之投資、發放股利等，則不屬轉型授信。


(10)現階段「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轉型計畫建議涵蓋事項」及「轉型授信參

考指南」仍屬⿎勵參考性質，尚未強制企業遵循。


5. 歐盟永續簡化綜合套餐：


(1) 主要⽬的為簡化永續報告的規範並減輕企業負擔，防⽌供應鏈要求造成中⼩企業過度

壓⼒。


(2)歐盟永續簡化綜合套餐對CBAM調整內容，中⼩企業及個⼈進⼝商屬於被豁免義務的

主要對象。


(3)透過為每位進⼝商設立每年進⼝CBAM產品累計⾨檻總量，未達50噸之進⼝商，將不

適⽤CBAM(低於50噸則不需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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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1. GRI：


(1) GRI 102 與 IFRS S2 中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三排放揭露視為等效，可避免重複報

告，提升報告效率。


(2)新版 GRI 102 與 GRI 103 發布⽬的主要在於強化氣候與能源揭露的⼀致性與可比較

性，協助利害關係⼈更有效理解企業的永續表現。新版 GRI 102 應揭露氣候轉型與調

適規劃、減量⽬標進度及社會影響。新版 GRI 102 揭露範圍較舊版擴展⾄涵蓋整個價

值鏈。


2. PCAF：


(1) PCAF 發布《⾦融業全球溫室氣體盤查與報告標準》，包括「財務碳排放」(主要針對

貸款與投資產⽣的間接排放)、「促進碳排放」(資本市場活動如承銷與聯貸)、「保險

相關碳排放」。


(2)當⾦融機構在計算特定資產類別之碳排放缺乏⾼品質數據時，PCAF 建議以估算值進

⾏盤查並附上說明。


3. RE100：聚焦於「100%再⽣能源」，呼籲各國企業共同守護⾃然環境，採⽤百分之百的

綠電，解決未來燃料缺乏和氣候變遷等問題。


4. 永續報告書中的重⼤性議題，根據對環境、經濟及⼈(含⼈權)的衝擊來確定。


5. 公司申報永續相關財務資訊時，未能及時編制完整年報內容，此時公司應先與當年度財

務報告同時申報，再依規定申報完整年報。


6. 當企業未於年報刊印⽇取得完整的溫室氣體確信意⾒，⽽後續取得更明確的盤查資訊

時，企業應於永續報告揭露更新後的確信資訊並說明年報差異，若無永續報告書，則應

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並於次⼀年度年報說明差異原因。


7. 執業⼈員執⾏對個體溫室氣體聲明出具報告之確信案件時，應遵循 3410 號「溫室氣體

聲明之確信案件」及 3000 號「非屬歷史性財務資訊查核或核閱之確信案件」。


8. 屬於環境部納管的事業，需要依循環境部的規範進⾏溫室氣體盤查的查證；非屬環境部

納管的事業，可委託主管機關認可之會計事務所，依確信 3410 號執⾏溫室氣體聲明確

信。


9. 依據永續發展路徑圖要求，溫室氣體盤查與確信範圍應分階段揭露⾄與合併財務報表範

圍相同。當⺟公司合併報告揭露時程早於⼦公司時，⼦公司須配合提前提供盤查資訊，

確保合併報表資訊完整且符合揭露要求。


3



10.上市櫃公司部份營運據點已依環境部規定取得查證聲明書，會計師得直接採⽤該查證聲

明書並出具分攤式意⾒書，無須全部重複查核。


11. 年報應⾏記載事項準則：


(1) 符合⼀定條件之公司，其年報除前項應記載事項外，並應以專章⽅式記載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之永續相關財務資訊。


(2)公司編製永續相關財務資訊之報導個體及所涵蓋之報導期間應與相關期間財務報告⼀

致。除⾸次適⽤永續揭露準則之年度報導期間外，公司應同時揭露前⼀期之比較資

訊。


(3)公司應按治理、策略、風險管理及指標與⽬標等核⼼內容揭露永續相關財務資訊。


(4)公司編製氣候相關資訊中有關範疇⼀及範疇⼆溫室氣體排放資訊應依本會規定⽅式取

得獨立第三⽅之確信意⾒及揭露；另範疇三溫室氣體排放資訊應依本會所定時程揭

露。


第三章


1. 因為氣候變遷會影響總體經濟的發展，所以氣候變遷的總體⾯向傳遞管道對⾦融機構的

信⽤風險和市場風險影響最直接也最⼤。


2. ⾦管會曾參考綠⾊⾦融網路的氣候變遷情境分析⽅法論，辦理本國銀⾏及保險業的氣候

變遷情境分析，探索該⼆業在無序轉型及太少太晚的情境下可能的損失。


3. 聯徵中⼼建置的「⾦融業氣候實體風險資訊整合平台」，資料涵蓋溫度、熱浪、寒流、

海平⾯、淹⽔、乾旱、坡災、颱風等8項氣候風險類別之危害度及脆弱度資訊。


4. 氣候變遷將導致⼈⼝死亡率上升及勞動⽣產⼒下降。根據研究指出，較貧窮的國家的經

濟成長率會因為氣候升⾼⽽最明顯減少，⽽在富裕的國家中，溫度變化對經濟成長沒有

明顯影響。


5. 錯誤的虛假訊息、極端天氣事件及污染皆為2025年世界風險報告的短期和長期風險。


6. 氣候風險管理流程：氣候風險辨識➔氣候風險衡量➔氣候風險回應➔氣候風險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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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 社會責任貸款：以促進社會包容性、改善⽣活品質為及提升全⺠福祉為⽬的，資⾦須明

確⽤於具有社會效益的專案，借款⼈應建立資⾦管理機制，以確保資⾦透明度，並定期

報告執⾏情形，如：飲⽤⽔設施改善、改善偏鄉教育及公共醫療設施等皆屬之。


2. 轉型⾦融：


(1) 協助⾼碳排產業籌措資⾦，並⽤於推動減碳技術與營運模式的轉型。


(2)轉型貸款：以協助⾼碳產業導入低碳技術為⽬標。


(3)轉型債券：以企業整體減碳策略為核⼼，⽽非專注於單⼀的綠⾊專案，且未針對債券

利率進⾏規範。


(4)轉型⾦融強調具體、可衡量且可信的減碳路徑，不得以碳抵換機制來取代實質減碳。


(5)轉型⾦融允許企業在合理的過渡期內逐步減碳，若能提出具體可衡量的路徑與減碳計

畫，則屬於符合條件的轉型貸款案件。


3. ⽣物多樣性保險：


(1) ⽣物多樣性保險以⾃然資本為保險標的，理賠⾦應⽤於⽣態系修復與⽣物多樣性復

育。


(2)⽣物多樣性保險的主要功能為透過保險的機制分攤⾃然資本受損的財務風險。


(3)「參數型⽣物多樣性保險」以環境觸發條件啟動理賠，無須進⾏實地損失評估，能快

速提供資⾦以應對⽣態災害。


(4)「環境責任型⽣物多樣性保險」主要因應企業污染或破壞⽣態所衍⽣之法律或修復風

險，協助企業分散環境責任風險。


4. 綠⾊消費貸款：由個⼈消費者購買具有環境效益或能節能減碳的商品。在綠⾊消費貸款

審查流程中，若商品具有環保標章，可作為審查依據之⼀。


5. 永續壽險：以提升弱勢族群的保障、因應⾼齡與長照需求等⾯向來回應永續發展的⽬

標，不以追求⾼報酬為主要⽬標。


6. 微型保險：以提供基本保障為⽬標，保障期間多以⼀年為限，如⼀年期定期壽險及傷害

保險、⼀年期實⽀實付傷害醫療保險，以擴⼤保障覆蓋率為⽬標，通常會降低核保⾨

檻。


7. 外溢保單：核⼼在於「事前預防」，透過被保險⼈健康促進與⾏為管理的機制，給予被

保險⼈保費折扣、保單回饋⾦等⽅式作為獎勵，引導保護維持健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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